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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红星资本局

曾报道，元气森林一淘宝店

铺因优惠设置错误，原价 79
元一箱（12 瓶）的气泡水被标

价 3.5 元 ，引 来 14.05 万 用 户

下单，产生了价值数千万元

的订单。对此，中国互联网

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消

协律师胡钢表示，按规定，只

要消费者确认了价格，支付

了价款，那么此合同就已成

立。

就 7500 元买下奔驰车一

案，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殷

国勇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

时表示，不论是商家价格设

置错误还是在“设局”招揽流

量，从法律层面来讲，此类案

件最核心的争议是这个合同

是否成立并且生效。

殷国勇表示，就这个案

件，刘勇已通过网站设置的

程序完成了订购、付款等交

易行为，应当认为案涉买卖

合同合法有效。但好车酷酷

公司表示，消费者拍下的车

辆已经销售了，无法完成车

辆交付。对于上述情况，消

费者是可以要求进行赔款处

理。若商家认为，合同显失

公平或有重大误解，要撤销

合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

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商家

不能随意取消订单，或是要

求消费者退款，而是要通过

向法院起诉。具体能否撤销

合同，需要由法院来判决。

据成都商报

75007500元拍下元拍下 2020..44万元奔驰万元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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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与卖家对话截图
近日，刘勇（化名）告诉

红星资本局，好车酷酷公司

在淘宝平台“阿里拍卖-捡漏”

栏目中经营一家名为“淘车二

手车”的店铺，2019年 11月 14
日，自己在该店铺中以整车价

7500元的价格拍下了一辆“奔

驰 GLA 级 2016 款四驱 2.0T
双离合时尚型”二手车。

刘勇称，当时店铺页面

显示，该车辆为“一口价”秒

杀 ，价 格 为 4000- 7500 元 。

刘勇以 7500 元的价格拍下，

并完成了付款流程。

但拍下后不久，该店铺客服

联系了他，称“这款车不在售”“已

经没有库存了”，希望刘勇退款。

刘勇拒绝退款，并在随

后的几天内多次催促发货。

2019年 11月 19日，好车

酷酷公司告知刘勇，其拍下

的奔驰车由于后台系统原因

标错了价格，且该车源已售

出无法正常交易，再次提出

由刘勇申请退款，并表示可

以给予 100元的补偿。

对于上述解决方案，刘勇拒

绝接受，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9年 12月 23日，双方

就赔偿方案提起诉讼解决。

在一审庭审中，好车酷酷

方面表示，公司存在两种交易

模式（整车价和预约金），由于

刘勇是在“双十一”期间购买，

只能是预付金形式，“整车价

仅是作展示作用，公司方面将

预约金错标成了整车价，实际

7500元是预付金”。

而后，在二审庭审中，好

车酷酷方面又表示，系淘宝

系统故障，导致整车价价格

标注错误，并且车辆现已出

售，无法完成交付。

红星资本局在二手车平

台查询获悉，目前新车奔驰

GLA官方指导价在 27.68万-
33.28 万 元 ，而 二 手 奔 驰

GLA 2016款的成交价在 16
万-22万元不等。

一审中，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法院指出，刘勇与好车

酷酷公司之间成立的买卖合

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

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

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法律

规定履行义务。最终，一审

判决好车酷酷二手车经纪

（天津）有限公司赔付刘勇

196500 元，案件受理费 4300
元由被告方好车酷酷承担。

二审中，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维持原判。

近日，有消费者向红星资本局爆料称，自己在淘宝拍卖网站上

以 7500元的价格，拍下了一辆原价 20.4万元的二手奔驰车。随后

卖家联系自己，称价格标错了，并希望消费者能退款。随后，双方就

此事诉诸法庭。近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卖家被判赔偿消费者近 20万元，目前已强制执行。

7500元拍下二手奔驰

卖家：没货了，请申请退款

法院判决：

卖家被判赔偿近 20万元

律师观点：

消费者按程序购买，买卖合同有效

▶ 消 费 者

7500 元拍下

二手奔驰车

一审法院认为，好车酷

酷公司将案涉二手车的品

牌、型号、外观、里程数、具有

唯一识别性的车架号、付款

方式、发货方式等案涉商品

的详细信息，通过淘宝拍卖

“一口价”的方式展示在网站

上，已经具备了拟定合同的

主要条款。

好 车 酷 酷 公 司 辩 称 其

整 车 价 仅 是 作 为 展 示 用 ，

但与刘勇已通过网站设置

的 程 序 完 成 了 订 购 、付 款

等交易行为不符。好车酷

酷公司在网站上发布明确

具 体 的 商 品 出 售 信 息 ，将

具备合同主要内容的条款

公 之 于 众 的 行 为 属 于 要

约，刘勇的订购、付款行为

已完成了对好车酷酷公司

要约的承诺。

法院认为，好车酷酷公

司应当按照 约 定 履 行 交 付

车辆的义务，但其在刘勇多

次催告后仍未履行，且也明

确案涉车辆无法交付。因

此，刘勇有权行使法定解除

权，并要求好车酷酷公司赔

偿损失。

基于好车酷酷公司在沟

通记录中明确告知对方该车

辆整车价实际为 20.4 万元，

且其在页面上已明确标注整

车价为裸车价，不包含税费、

过户费等相关费用，一审法

院对刘勇主张的 20 万元损

失，在 19.65万元范围内予以

支持。

具体赔付的款项依据，

则是好车酷酷公司自认车辆

实际价值为 20.4 万元，刘勇

未主张返还已支付货款，故

好车酷酷公司应当承担给刘

勇造成损失应为 19.65 万元

（204000元-7500元）。

争议 1：网络购物合同是否成立？

争议 2：损失金额如何认定？

新闻延伸

涉事公司主营二手车业务
曾陷多起车辆买卖合同纠纷

10月 29日，对于上述案件

的情况，红星资本局联系好车

酷酷公司方面试图进行进一步

询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案件的意见以公开判决书为

准。

天眼查显示，好车酷酷二

手车经纪（天津）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8年，是一家汽车交易平

台，提供线上汽车交易及金融

产品服务，业务包括新车贷款、

二手车在线选购、报价查询、车

辆 评 估 、车 贷 车 险 等 汽 车 服

务。2019年 5月 16日，“淘车二

手车”正式入驻淘宝店铺，主打

连接全国车源与个人用户的

“全国购”业务。

好车酷酷二手车经纪（天津）有

限 公 司 由 Yusheng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100%控

股，法定代表人为王剑炜。王剑

炜也是北京淘车科技有限公司

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据 红 星 资 本 局 梳 理 ，这

不 是 好 车 酷 酷 二 手 车 经 纪

（天津）有限公司第一次与消

费者发生合同买卖纠纷。据

天眼查统计，截至目前，公司

已 有 16 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9

起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两大焦点争议


